
 荔城拱辰莆生建设“10·9”一般透水事故
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报告
1、 评估依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主席令〔2002〕第70号公布，〔2021〕第88号第三次修改）；
2.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印发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办法的通知》（安委办〔2021〕4号）；
3. 《莆田市荔城区人民政府安委会办公室关于请求批复〈荔城拱辰莆生建设“10·9”一般透水事故调查报告〉的请示》（荔安办〔2023〕140号）；
4. [bookmark: _GoBack]《莆田市荔城区人民政府关于荔城拱辰莆生建设“10·9”一般透水事故调查报告的批复》（荔政综〔2023〕87号）。
2、 评估组织
2024年10月28日，莆田市荔城区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组织有关部门、人员对荔城拱辰莆生建设“10·9”一般透水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开展评估，聘请了福建省安协安全技术咨询有限公司参加评估工作。
3、 工作过程
根据工作安排：
2024年10月28日，评估工作组开展座谈问询，了解事故涉及的莆田市荔城区拱辰街道办事处、莆田市荔城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莆田市水质净化有限公司、福建省莆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有关整改工作开展情况；
2024年10月29日，评估工作组开展走访核查，实地检查了事故相关单位莆田市水质净化有限公司、福建省莆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安全生产管理现状和整改落实情况；
2024年11月6日，评估工作组经对照事故调查报告和结案通知要求，对事故涉及的莆田市荔城区拱辰街道办事处、莆田市荔城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莆田市水质净化有限公司、福建省莆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提交的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报告进行了核查，对事故整改涉及的有关文件资料进行了核实，根据工作掌握的情况，依据有关规定，秉持客观公正、实事求是的原则，编制了本评估报告。
4、 处理建议落实情况
（1） 蔡某某
1. 处理建议
事故调查报告对蔡某某提出的处理建议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导致本起事故的发生，建议莆田市荔城区应急管理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依法予以处罚。”
2. 落实情况
2024年2月1日，莆田市荔城区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对蔡某某处罚款人民币24000元整，行政处罚决定书编号：（荔）应急罚〔2024〕3号。
（2） 苏某某、陈某、吴某某、曹某某
1. 处理建议
（3） 事故调查报告对苏某某、陈某、吴某某、曹某某四人提出的处理建议为：“建议福建省莆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给予批评教育并依照公司有关规章制度给予处分，有关处理结果书面报告莆田市荔城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 落实情况
2024年1月19日，福建省莆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和公司安全制度的规定，对苏某某进行批评教育、扣罚2023年度所有奖金绩效，对陈某进行通报批评、罚款人民币5000元，对吴某某进行通报批评、罚款人民币5000元，对曹某某进行批评教育并终止劳务合作。
（4） 龚某某、翁某
1. 处理建议
事故调查报告对龚某某、翁某二人提出的处理建议为：“建议莆田市水质净化有限公司按照公司相关规定对龚某某、翁某予以问责，有关处理结果向水务集团书面报告并抄送莆田市荔城区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2. 落实情况
事故调查报告批复后，莆田市水质净化有限公司经研究决定，对龚某某、翁某给予提醒谈话处理。2024年1月12日，莆田市水质净化有限公司由主要负责人张某某（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经理）对龚某某、翁某进行了谈话，参加谈话的人员还有林某。
（5） 福建省莆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 处理建议
事故调查报告对福建省莆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提出的处理建议为：“建议莆田市荔城区应急管理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的规定依法予以行政处罚；建议莆田市荔城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对在事故调查过程中发现的福建省莆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安全生产违法行为予以查处。”
2. 落实情况
2024年2月1日，莆田市荔城区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对福建省莆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处罚款人民币300000元整，行政处罚决定书编号：（荔）应急罚〔2024〕1号。
2024年11月13日，莆田市荔城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向莆田市荔城区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交了《关于荔安办交办“10·9”事故整改情况的反馈报告》，正对福建省莆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反馈的情况进行调查核实。
（6） 莆田市水质净化有限公司
1. 处理建议
事故调查报告对莆田市水质净化有限公司提出的处理建议为：“建议水务集团对莆田市水质净化有限公司在作业审批过程中存在的审查不严问题按集团内部有关规定予以倒查追责。”
2. 落实情况
因市政府对国资委所出资企业进行整合，提出处理建议时，莆田市水质净化有限公司的上级单位是莆田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但事故调查报告批复时，莆田市水质净化有限公司已划归莆田市木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直接管理，水务集团对莆田市水质净化有限公司已无管理权限，因此该处理建议事实上无法落实。
（7） 莆田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1. 处理建议
事故调查报告对莆田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提出的处理建议为：“建议水务集团就所接管的排水设施管线实测资料报备工作方面存在的历史积欠（荔园路的排水设施无管线实测资料），向莆田市木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作书面检查。”
2. 落实情况
事故调查报告批复后，莆田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向莆田市木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作了书面检查。
（8） 福州海福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1. 处理建议
事故调查报告对福州海福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提出的处理建议为：“建议水质净化公司对福州海福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按监理合同的约定，追究其在有限空间作业审批中审查不严、履行合同项下义务不到位的责任。”
2. 落实情况
2024年1月19日，莆田市水质净化有限公司向莆田市荔城区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交了《莆田市水质净化有限公司关于“10·9”一般透水事故的情况报告》。报告反映出，在事故调查报告批复后，莆田市水质净化有限公司经研究决定，按照相关合同条例对福州海福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处罚10000元。
5、 防范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1） 福建省莆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 防范整改建议
事故调查报告对福建省莆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提出的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建议为：“莆生建设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等法律的规定，依法与从业人员签订合同，明确双方的民事关系和彼此的权利义务；依法制定并实施本单位的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依法落实对从业人员的安全教育和培训；依法加强安全生产投入，落实有关法规标准的安全要求，为从业人员配备必要的劳动防护用品并监督、教育从业人员在作业过程中按照使用规则佩戴、使用；依法制定并实施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并定期组织演练；加强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提高安全生产水平，确保安全生产。莆田市荔城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跟踪督促莆生建设的整改情况。”
2. 落实情况
福建省莆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与福建省福耀星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签订有建设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可以形成劳动（包括引进的施工班组）、劳务两种模式并存的用工局面，可以明确劳资双方的民事关系和权利义务。根据莆田市荔城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反馈的跟踪督促情况，福建省莆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在事故调查报告批复后，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等有关规定，修订完善了企业的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安全操作规程和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开展了教育培训和应急演练。
（2） 莆田市水质净化有限公司
1. 防范整改建议
事故调查报告对莆田市水质净化有限公司提出的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建议为：“水质净化公司应当完善其排水设施维护的合同管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选择具备相应安全生产条件的生产经营单位，在合同中明确双方的民事关系和彼此的安全生产责任，依法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做好城镇排水设施的维护工作。水质净化公司对有关负责人要进行危险作业审批专项培训并考核，确保关键岗位人员掌握关键流程的要点重点。”
2. 落实情况
事故调查报告批复后，莆田市水质净化有限公司按报告提出的事故防范和整改建议，修订完善了2024年度排水设施维护工程的招标文件及合同，明确了合同为建设工程施工承包合同，明确了投标人应当具备的安全生产条件。
2024年1月19日，莆田市水质净化有限公司向莆田市荔城区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交了《莆田市水质净化有限公司关于“10·9”一般透水事故的情况报告》。报告反映出，在事故调查报告批复后，莆田市水质净化有限公司以案为例，于2023年10月18日下发了《莆田市水质净化有限公司关于开展有限空间作业专项整治的通知》（莆水净安〔2023〕10号），由公司领导分别带队深入各场站进行检查，对有限空间情况开展调查摸排，至11月15日，共排查出40处事故隐患并全面落实完成整改。至反馈时，共组织（参加）了3场有限空间专题培训（10月24日省住建行业有限空间作业安全专题培训、11月3日有限空间安全作业管理与实践、12月6日有限空间安全管理专题宣讲），重点针对有限空间风险辨识、作业注意事项、事故防范措施和应急处置等方面进行培训、考核，覆盖管理人员、作业人员一百余人。
（3） 莆田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1. 防范整改建议
事故调查报告对莆田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提出的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建议为：“水务集团应当就荔园路的排水设施无管线实测资料的问题，向莆田市木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书面报告有关情况，并举一反三,尽快组织解决莆政办〔2016〕19号文件中其所接管的排水设施管线实测资料报备工作方面存在的历史积欠。”
2. 落实情况
因市政府对国资委所出资企业进行整合，事故调查报告批复时，莆田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已不再承担市政排水设施维护和污水处理方面的业务，因此该处理建议水务集团事实上无法落实。
6、 主要问题和相关工作建议
（1） 福建省莆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加强安全管理、保障安全生产，是企业的法定主体责任，也是企业稳定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企业只有重视安全生产，不断提高管理水平，才能在日趋激烈的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才能不被不断进步提高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包括科学技术水平、企业管理水平抛入淘汰行列。
（2） 莆田市荔城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作为事故高发的建设行业领域的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坚持人民至上，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切实履行行业安全监管责任，严格督促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从源头上防范化解安全风险，应当本着惩前毖后的精神，指导企业深刻吸取事故教训，改善安全条件、加强安全管理、提高能力水平，杜绝类似事故的再次发生。
7、 总体评估意见
事故调查报告对事故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提出的行政处罚建议已基本得到落实；事故涉及的地方政府（派出机构）、有关部门和单位对调查报告提出的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已基本落实到位。

      荔城拱辰莆生建设“10·9”事故防范整改评估工作组
2024年1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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